
智行理财网
两会热点关于虚拟货币

承载个人隐私的网络账号是否可以继承以及如何继承？离婚诉讼中，含有较
高财产价值的社交平台账号怎样分割过户？盗窃虚拟财产如何定罪？

上述疑惑暂未有法律法规给出定论。现行《民法典》虽然明确给予虚拟财产
法律保护，但具体如何保护及监管，仍处法律空白。

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多位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建言加快网络虚拟财产保护
立法，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、法律地位及其法律救济，以促进数字
经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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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保护现状：偏概括式与宣示性

目前，虚拟财产涵盖域名、NFT、网站、电子邮箱、即时通讯、社交账户、
网络游戏账号、网络商铺、虚拟货币(含游戏币、比特币等电子货币)、虚拟
装备等存在于网络空间的电子数据与信息。

虚拟财产类型层出不穷，但配套立法未能快速跟进。财经E法通过“北大法
宝”检索发现，有关虚拟财产保护立法的议案或提案，最早可追溯至12年前
。

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张庆伟等31名人大代表提交了《关于制定虚拟财产
保护法的议案》。对此，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同年10月反馈：“制定
专门的虚拟财产保护法，国际国内都没有成熟的模式，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研
究探索、积累经验。”

六年过后，于2017年生效的《民法总则》第127条首次明确，法律对网络虚
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对网络虚拟财产要
依法进行保护，弥补了中国法律在虚拟财产保护问题上的空白。

但立法供给依旧不足。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司
长骞芳莉等30名人大代表提交了《关于网络虚拟财产民法保护立法的议案》
。骞芳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《民法总则》第127条虽然承认了保护网络
虚拟财产是一项民事权利，但无论从立法技术和现实保护的角度来看都还不
够完善。

这一不完善的情况也延续至“后《民法典》时代”。2020年颁布的《民法典
》，沿袭了《民法总则》第127条的表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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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一条款作为关于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指引性规定，只是一个引致条款而
无实际规范内容，目的在于为后续的专门立法提供一个具备兼容度的制度接
口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解释。

此外，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在2020年7月发布的《关于为新时代加快
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》强调，要“加强对
数字货币、网络虚拟财产、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，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产
权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”。2021年修订生效的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》，在网
络侵权责任纠纷的案由之下，新增“网络侵害虚拟财产纠纷”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袁小彬指出，目前中国法律体系对于虚
拟财产的保护，仍然属于概括式、宣示性的立法模式，“对虚拟财产应当如
何认定，又如何进行法律保护，仍处于空白”。

“网络虚拟财产的概念、保护范围、权利属性、权利和义务内容等较为复杂
，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。”袁小彬注意到，目前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
开始尝试通过立法，实现对虚拟财产的保护与监管，提升在下一代互联网与
新型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力。

比如，开曼群岛在2020年5月颁布《虚拟资产（服务商）法》及配套法规，
针对服务商提供的各类虚拟资产服务，制定了不同的监管制度；2023年2月
，香港证监会根据《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》的精神，发布《虚
拟资产交易平台营运者的指引》；欧盟则颁布《加密资产市场条例》，将虚
拟资产类别划分不同类别，并分别明确具体保护监管规则。

袁小彬向财经E法表示，许多国家或地区承认“代币”，因而域外的虚拟财
产立法将金融类财产包含在内。但我国不承认虚拟资产的金融属性，并严防
虚拟资产货币化和洗钱。“在国家大的基调已定性的情况下，只能够立足虚
拟资产的非金融性，而不涉及数字货币和金融产品”。

2021年11底，央行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苟文均在首届陆家嘴国家
金融安全峰会论坛上曾明确表态：“应明确虚拟资产的非金融属性，完善新
兴虚拟资产的监管政策。”

“海外资产数字化的模式不适合在中国推广，需要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虚拟
财产法规。”皮剑龙在提案中写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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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门立法时机已至？

“加快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专门立法，既是加强国家竞争力的需要，也是保
护民众权益的需要，以及加强监管的需要。”皮剑龙强调，对于大量出现的
非金融虚拟财产，目前还是法律真空地带，需要尽快立法治理非金融虚拟财
产。

袁小彬指出，健全虚拟财产立法关乎数字经济发展。一个完整的数字经济法
律体系框架，应该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，即数字经济基本法、交易法、
安全保护法和专门法。其中，数字经济的安全保护法用来对数字经济中新产
生的权利和资产进行确权，明确保护和救济的相关措施等。数字经济的安全
保护法又可细分为数字经济的数据安全、网络安全和虚拟财产安全三大类。
比如，2016年颁布的《网络安全法》、2021年的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和《
数据安全法》均属于数字经济的安全保护法。

“保护网络个人信息和隐私，维护互联网安全是数字经济立法1.0的主题。那
么，制定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法，正是数字经济立法2.0的宗旨。”袁小彬表示
，在中国现有数字经济法律法规的基础上，只有出台虚拟财产保护法律，才
算是初步完成了数字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。

呼吁加快虚拟财产立法的声音，并不限于两会会场。据国家发改委主管的《
中国信息界》杂志报道，2023年2月14日，多家机构在北京联合发布《推动
非金融数字资产立法倡议书》，建议为非金融虚拟资产构建合适的法制框架
。

皮剑龙认为，不同于《民法典》立法之时，当前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概念范
畴、保护范围、权利属性、权利和义务内容等研究已较为深入，对网络虚拟
财产保护进行专门立法的条件已基本成熟。

为此，皮剑龙在提案中建议，全国人大尽快将《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法》列入
立法规划，启动相关立法进程。在这一法律正式颁布之前，建议先由国务院
起草颁布《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条例》；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草
发布关于保护网络虚拟财产的司法解释；由网信办、人民银行总行、证监会
等部委起草发布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登记、确权、交易的系列相关规章；鼓励
和支持地方政府出台“先行先试”的法规政策。

谈及虚拟财产损害赔偿机制如何建构，皮剑龙表示，由于网络虚拟财产所有
者在获得虚拟财产的过程中，付出了较多的精力和金钱，当所有者的装备等
网络虚拟财产受到损害时对其身心造成了损害。这就要求，网络虚拟财产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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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，也应该健全网络虚拟财产受到损害时的法律赔偿机制
，包括财产赔偿和精神赔偿。

袁小彬则建议，国务院牵头制定一部关于虚拟财产登记、确权、交易的行政
法规或规章，明确虚拟财产的概念、保护范围、权利属性、权利和义务等基
本内容，包括如何规制和预防洗钱，为虚拟财产保护提供具体明确的法律依
据，维护非金融虚拟财产发行方、交易平台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待时机成
熟时由全国人大进行专门立法。

另据中国网报道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国浩律师（南昌）事务所主任冯帆也在本
次两会上建议尽快启动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专门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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